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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四川省工业企业开展重点用能设备更新改造活动的责任要求、更新改造对象和目标以及更新改造活动流程。

适用于四川省工业企业开展重点用能设备更新改造活动的策划、实施与管理工作。

主要内容

更新改造活动通用要求

一、责任要求：

企业是主体

自主选择技术和设备，承担项目安全、环保、节能的责任

自主评估和决策更新改造项目的可靠性、适用性和经济性，费用自理

自主制定重点用能设备更新改造计划，选择更新改造技术路线和选购设备

自主建立项目开展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制度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应急处理预案



二、更新改造对象和目标：

本文件涉及的更新改造对象主要指工业企业在生产活动中使用的会消耗大量能源的重点用能设备，是在工业生产的供能、供电、

供水、供风、采暖、制冷等领域使用面广、存量大的通用用能设备，包括锅炉、电机、变压器、风机、空气压缩机、水泵等。

（1）应进行更新改造的设备：

——政策文件中列明的淘汰类重点用能设备；

——超期服役老旧的重点用能设备；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相关标准和管理要求的重点用能设备。

（2）宜进行更新改造的设备：

——不满足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中达不到3级（准入水平）的重点用能设备；

——重点高耗能行业中能效水平达不到3级（准入水平）的重点用能设备；

——能效水平达到3级（准入水平），但是尚未达到2级（节能水平）的重点用能设备。

（3）可进行更新改造的设备：

——能效水平达到2级（节能水平） ，但是尚未达到1级（先进水平）的重点用能设备。

（4）更新改造目标：

更新改造完成后，产品质量、污染物排放、能效指标和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应符合相关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要求。

（1） 和 （2） 确认的更新改造对象更新改造完成后能效指标应达到 2 级能效（节能水平）及以上水平，

（3）确认的更新改造对象更新改造完成后能效指标应达到 1 级能效（先进水平）。



三、更新改造活动流程

（1）更新改造准备工作

参考附录A编制和维护企业重点用能设备清单

必要时开展能效诊断，对重点用能设备进行能效识别

参考附录B制定重点用能设备更新改造方案，确定技术路线

（2）更新改造实施过程

按照既定技术路线实施，满足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要求设备生产者和进口商提供设备能效证明材料

——做好重点用能设备更新改造项目相关技术资料的存档

——属于特种设备的，应满足国家和我省特种设备管理的要求

——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办理环评或其他审批（备案）手续

——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目录的重点用能设备，标注能源效率标识，并核证其真实性

（3）更新改造验收工作

更新改造完成后，应当：

满足安全、环保等相关要求

进行更新改造实施效果评价

参考附录C做好档案管理工作


